
《智慧菜市场评价规范》编制说明 
 

一、项目背景 

（一）全市产业现状 

宁波市现有菜市场 268 家，《宁波市农贸市场改造提升

三年攻坚行动实施方案》的落实，以及《宁波市菜市场管理

条例》的执行，使得全市菜市场经改造有显著提升成效。截

至 2022 年底，全市城区二星级及以上文明规范市场，乡村

一星级及以上文明规范市场覆盖率皆达 100%。 

当前，数字经济迅猛发展，并快速拓展到传统经济领域

的方方面面，在此背景下，良好的建设基础和运营环境为全

市菜市场提供了依托数字化赋能，向智慧化转型的可行性与

现实条件。DB3302/T 1134—2022《智慧菜市场建设规范》

于2022年9月发布，并于10月开始实施，指导全市各区（县、

市）菜市场从基础设施、系统功能两大方面进行智慧化建设。

截至 2023 年初，已有 15 家菜市场获得了首批智慧菜市场认

证，并新增 16 家浙江省“五化（含智慧化）”市场。 

虽然现行地标及其所衔接配套使用的上级标准，对智慧

菜市场的建设目标提出了要求，但对实际建设阶段与成果的

判定缺乏统一的、操作性强的标准。于市场举办者或技术机

构，对智慧化建设方向和目标存在主观差异；于行政管理部

门，对智慧菜市场的认定与示范树立缺乏稳定性和长期执行

的便利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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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此，通过制定基于智慧菜市场建设要求，兼顾评价指

标运用灵活性的，具有一定前瞻性的宁波市地方标准，为菜

市场在智慧化改造、智慧化经营过程中自查自评提供统一的

衡量尺度，为智慧菜市场综合评价建立科学、合理的技术路

径，提供完整、可行的操作方案，将有效解决智慧菜市场评

价的困难，保障评价的准确、公正、合理，对全市智慧菜市

场的后续发展起到切实助推作用。 

（二）国内外现行相关法律、法规和标准情况 

现行法律法规及政策规范性文件主要有 2009年商务部、

财政部联合下发《商务部、财政部关于实施标准化菜市场示

范工程的通知》(商商贸发〔2009〕290 号)、省政府办公厅

发布《浙江省乡村星级农贸市场建设的实施意见》(浙政办

〔2019〕26 号)等。此外，《宁波市菜市场管理条例》于 2021

年 8 月 1 日正式实施。这些文件明确了菜市场建设的指导思

想、原则，提出了政策性建设目标和任务。 

本标准内容遵照法条要求，与之无违背、无矛盾，且拟

作为宁波市地方标准，旨在进一步细化地方法规，与之配套

使用，有效推进新条例落地，强化标准实施。 

国家标准有GB/T 21720-2022 《农贸市场管理技术规范》、

GB/T 33659-2017《农贸市场计量管理与服务规范》。前者规

定了农贸市场的经营环境要求、经营设施设备要求和经营管

理要求。后者规定了农贸市场的计量管理和服务要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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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省地方标准 DB33/T 2323.1-2021《市场“五化”建

设规范 第 1 部分：农贸市场》，规定了浙江省农贸市场“五

化”建设要求及评价与改进等内容。 

在智慧菜市场领域暂无专门的上级标准规范，亟需各地

研究形成相关标准。宁波市在菜市场建设、提升过程中，应

现实发展需要，陆续发布实施了相关地方标准，包括

DB3302/T 1125-2021《菜市场建设布局规范》、DB3302/T 

1134-2022《智慧菜市场建设规范》和 DB3302/T 1140-2023

《菜市场经营管理规范》。本标准在符合菜市场基础建设要

求基础上，充分考虑运营管理实际，紧密衔接智慧菜市场建

设要求，形成可操作性强的评价规范，充实完善菜市场地方

标准体系。 

二、工作简况 

（一）任务来源 

2023 年 7 月，宁波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《2023

年度第一批市地方标准制（修）订项目计划》的通知（甬市

监标〔2023〕200 号）下达了《智慧菜市场评价规范》标准

制定任务。本标准由宁波市标准化研究院、宁波市市场监督

管理局、国研软件股份有限公司等单位共同研制。 

（二）主要工作过程 

1、预研立项 

2023 年 2月，宁波市标准化研究院在市场监督管理局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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导下，结合首批智慧菜市场评定情况，开展智慧菜市场评价

相关标准前期研究，经文献调研、现状分析，提出“智慧菜

市场评价规范”制定建议。预研组依据预研成果起草形成《智

慧菜市场评价规范（草案）》，基于对管理现状、现行法规标

准的分析，标准化要素的提炼、挖掘，标准制定工作的组织

计划，完成立项分析报告，向宁波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出项

目立项申报。 

2023 年 5 月 17 日，宁波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召开地

方标准项目立项专家论证会。经 9 名专家审阅、研判、投票

同意，本项目被纳入 2023 年度第一批地方标准制（修）订

计划。 

2、起草 

2023 年 7 月 25 日，宁波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作为本标准

行业管理与归口单位，组织召开标准起草研讨会，根据标准

制定所需的专业构成，扩充构建由宁波市标准化研究院、宁

波市市场监督管理局、鄞州区市场监督管理局、国研软件股

份有限公司、宁波商贸菜市场管理有限公司、北仑凤凰菜场

等单位共同参与的标准起草工作组（以下简称“工作组”）。 

工作组依据项目立项要求和论证专家的意见、建议，研

讨完善标准框架结构和内容组成，强调了本次制定工作的严

谨性、科学性、规范性和公平性，要求突出智慧菜市场建设

的特色性，明确了评价组织成员数量，限定了参与评价的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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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范围，细化了人员评价方法和评价内容。 

2024 年 1 月 22 日，工作组开展第二次研讨会，完善了

评价原则，结合实际工作优化了评价组织和评价流程，改进

了评价方法和评价内容，明确了评价结果相关量化指标。 

三、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地方标准主要内容的依据 

1.编制原则 

一是适用性原则。本标准的起草从宁波市智慧菜市场建

设现状和改造提升环节关联入手，在充分了解现行标准的基

础上，结合各市场实际，梳理基础设施、智慧功能，提出建

设和应用要求，确保本标准在应用范围内具有适用性。 

二是规范性原则。本标准的制定按照 GB/T 1.1-2020《标

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：标准的结构和编写》的要求和规

定进行标准内容的编写；并按《宁波市地方标准管理办法》

的要求进行程序和工作内容管理。 

2.内容依据 

1）评价原则与基础模型 

本文件以现行上级评价类标准为参考，例如 GB/T 

40240-2021《生态社区评价指南》、GB/T 40957-2021《企业

竞争力评价规范》和 GB/Z 41465-2022《公共资源交易主体

信用评价实施指南》，以智慧菜市场建设为指引，结合智慧

菜市场评价实际与需求，设定了“科学合理”“客观全面”“公

平公正”的评价原则，构建了“现场评价+满意度（主观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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价）”的评价方法。 

2）评价内容与指标 

本文件以 DB3302/T 1134-2022《智慧菜市场建设规范》

为依据，提取建设要求设定评价内容及一级指标项，包括“基

础设施”“管理系统”和“附加建设”；分析具体规范性条款，

形成二级指标，并明确指标说明（附录 B）。 

本文件以 DB33/T 2323.1-2021《市场“五化”建设规范 

第 1 部分：农贸市场》及配套评价细则对“智慧化”的有关

要求，提炼了目标导向的满意度内容（附录 C），形成为满意

度测评提供参考的资料性附录。 

3）评价流程和评价结果 

本文件基于DB3302/T 1134-2022《智慧菜市场建设规范》

实施以来的运行和评价实践，以及行政主管部门对宁波市智

慧菜市场的规划，设计了评价流程（第 6 章）。 

本文件依据《浙江省放心农贸市场的考评标准》和宁波

市智慧菜市场建设运营实践经验，结合智慧菜市场发展水平

与量级建设，总结现行做法，提炼优秀经验，对现场评价结

果和满意度测评结果提出具体权重要求（9.1.3），限定了拟

纳入智慧菜市场名单的评价对象的得分水平（9.1.4）。 

四、主要试验或验证的分析报告、相关技术和经济影响

论证 

本文件在宁波市农贸市场改造提升三年攻坚行动成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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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基础上，总结了 DB3302/T 1134-2022《智慧菜市场建设规

范》的实施经验，广泛吸纳了各区县（市）对于评创智慧菜

市场的经验做法与意见建议，确立了较为科学的评价原则，

设计了普适、可操作的评价流程，详释了指标说明，规范了

评价结果形成、运用和管理。因此，本标准实施后将有效促

进我市菜市场的稳步提升与健康发展。 

五、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依据和结果 

无。 

六、预期的社会经济效益及贯彻实施标准的要求、措施

等建议 

本文件发布后，由归口单位宁波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推进

实施，预期在全市各区县（市）菜市场宣贯、普及，在现有

智慧菜市场和待评价智慧菜市场推广、实施。 

本文件将为宁波市菜市场的智慧化改造提供统一的规

范，旨在助推我市菜市场智慧化发展全面升级，让消费信息

更精确、产品质量更可靠、采购操作更便捷，进一步提升消

费者满意度，服务民生保障。 

七、其他应当说明的事项 

无。 

 

《智慧菜市场评价规范》标准起草工作组 

二○二四年一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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